附表　95年度績效考核績優縣市事蹟摘要

	環保局名稱
	績優事蹟摘要

	臺北市政府環保局
	1.規劃管制工作架構與願景包括「三級防制區」達到「二級防制區」及溫室氣體減量之規劃，並簽署Green city條約，承諾各項先進措施為優勢。

2.以寄發公文通知方式，有效提升機車排氣定檢到檢率，值得嘉許。

3.利用道路挖掘管理系統掌控叢聚性工程及管線工程工期成果優良，可推廣至其他縣市。

4.將公共工程污染管制中施工機具油品管理及道路洗掃認養納入工程採購契約。

5.營建工地符合管理辦法比率及告發率為全國最高。

6.完成設置南湖礫間氧化現地處理設施，初步處理成效佳，進流與出流水質之透視度有明顯改善，且現地運作狀況良好。

7.市府各單位發揮合作力量，由不同單位負責水環境保護，有效清理河面漂流物、河岸垃圾，且綠化之草地修剪與維護執行成效良好，如工務局水利處負責河岸河面垃圾清除、衛工處曝氣船等。
8.主動調查轄內有污染之虞場址污染情形並自行編列預算，主動調查轄內使用鉻化砷酸銅防腐處理場所土壤污染情形。

9.自行辦理底渣再利用頗有成效，再利用量每年達73,000噸。

10.辦理毒化物列管廠場查察取締處分件數為全國最高、又台北市大專院校眾多，積極辦理臺灣大學毒化物災害防救演練，可作為其他學校實驗場所毒化物災害事故發生時，校方緊急應變處置之參考；召開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工作會議，協調市府內各單位機關對於毒化物災害發生時之處理能力，及熟練救災資源之整合，成效優良。

11.積極持續辦理清淨家園全民運動成效良好，辦理「遛狗繫狗鏈、隨手清狗便」計畫執行績效顯著，垃圾桶上有煙蒂盒設計，方便丟棄煙蒂；清潔人員機動性強，隨時維護環境，時時保持乾淨；執行列管公廁實施計畫成效良好；二二八公園美化、垃圾箱設計融入整體景觀。
12.年度受理公害陳情案件計31,077件，均於期限內辦理完成，成效良好。

13.因應工程噪音影響民眾安寧，公告限制營建工程從事夜間施政致妨礙安寧之區域及時段，減少夜間施工行為，解決噪音干擾情形，行政措施創新良好。
14.淡水渡船頭與臺北市關渡碼頭河川死魚事件積極邀各級單位進行了解處理得宜。

15.依行政院研考會函積極執行陽明山國家公園園區內違規餐廳稽查專案，績效良好。

16.推動「垃圾強制分類破袋示範計畫」及「環保大捕抉、滅髒總動員專案」，成效良好。

	高雄市政府環保局
	1.有效推動乾洗業使用生化水洗技術達67家，成效佳，請持續推廣。

2.推動柴油車加裝濾煙器示範運行，成效不錯，請持續推廣。

3.提升資源回收率且成效顯著，積極進行機關學校免洗餐具禁用稽查工作和過度包裝宣導及稽查工作。

4.焚化廠回饋設施維護管理情形良好，相關設施之使用率均逐年提升，亦對鄰近地區民眾具有正面的回饋，值得嘉許。

5.處理高雄港貨櫃李長榮化工公司甲醛洩漏事故妥善處理及積極辦理運作廠場(商)無預警測試及各項訓練，成效佳。
6.實施『自拍速必清』等方案成效良好，主要幹道安全島之清潔維護，未見任意棄置垃圾情形；積極持續辦理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環境蟲鼠防治；定期清理所轄海岸旗津海岸公園海灘維護良好，消波塊保持潔淨頗為難得。

7.建立「非環保案件橫向連繫其他單位查處」機制，行政措施創新良好。
8.公文電子交換作業，頗具成效，稽查或巡查利用PDA結合GPS系統即時回饋，「自拍速必潔網站」提供市民檢舉張貼照片及清潔隊處理後張貼之照片，機制公開透明。

9.主動與開發單位聯繫，並提醒注意各項應辦事項（如施工前公開說明會之召開以及施工環境保護執行計畫、營建工地逕流廢水削減計畫之提報等），以免違反環評法之規定而受罰。

10.該局技術室已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有關ISO/IEC 17025之實驗室認證；另依據地區需求，亦發展多項檢驗分工表以外之檢測技術能力，並已建置標準聞嗅實驗室，且可提供鄰近縣市使用。

11.查處聯合報報載民眾檢舉「駱駝山麓佛濟宮開路、挖出一堆廢棄物」疑似挖出不名廢棄物及駱駝山砂石疑遭盜採、還飄異味案。

12.設計「上網貼圖，消除髒亂、維護公共設施e起來」活動，頗具創新：

(1)運用全球資訊網站公開受理民眾以貼圖方式，反應環境髒亂等相關問題的地點，並由相關單位以貼圖方式，公開回應處理結果。

(2)建立內部回應民眾貼圖的機制與流程，以確保民眾在網路公開的髒亂點相片，都能獲得適當的答覆與回應，平均每月60件。

(3)運用系統自動分析統計處理時效及民眾滿意度，定期發送電子郵件提供相關主管決策參考。

達成效益：

(1)民眾節省等待時間，環境髒亂等相關問題能儘速處理。

(2)政府節省行政作為及稽查人力，有效運用人力資源。

(3)民眾可隨時反應環境髒亂等相關問題，有效維護居家周圍環境清潔，提昇公共設施及空間環境品質。

(4)政府處理資訊公開，提升行政效率及為民服務形象。

	臺中市

環保局
	1.積極與大型污染源(友達公司)進行減量協談，並獲廠商同意減量之共識。

2.河川巡守隊積極推動防範垃圾任意棄置問題，包括宣導與設置硬體設施等，對河面、河岸垃圾清理之量化完整，清理垃圾數量及清理長度明確，值得肯定。

3.訂定臺中市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辦理環境清潔業務用心；觀光景點垃圾箱體或其附近均加設煙蒂投置盒，髒亂點列管清潔維護積極；積極持續辦理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環境蟲鼠防治及公廁清潔維護計畫成效優良。主要幹道安全島及馬路，未見任意棄置垃圾情形，維護良好。

4.95年10月16日下午台中市北屯區清水巷7號旁空地遭棄置廢棄物，台中市環保局接獲通報立即派員趕赴現場處理，隨即展開調查、移送及清除車輛之扣留等工作，勇於任事，排除困難，監督違規人辦理相關清理事宜，於清理期間，除現場督導清除外，並連續3天押送該批廢棄物至高雄縣大寮鄉處理廠妥善處理，備極辛苦，值得嘉許。

5.首創成立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幹事會議，由本府相關局室推派課長擔任幹事，依據「開發行為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準則」對環境影響說明書內容進行程序性審查，彌補環保單位不熟悉環保以外其他法令規定之缺點（如開發計畫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土地分區使用之規定）。

6.95.10.16於台中市北屯區清水巷7號旁空地（大坑段362地號）面積概估0.06公頃，為林耀景君所有之山坡地，查獲非法堆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廢溶劑)約600餘鐵桶：
(1)該局將相關違規行為人依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移送地檢署偵辦，並命相關違規行為人限期將廢棄物清理完畢。
(2)已於95.11.14委託合法之清除處理機構清理完畢。
7.台中市西屯區安林段332地號空地面積概估0.09公頃，為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台灣中區辦事處所有之山坡地，遭不明人士非法堆置有害事業廢棄物(廢皮革屑)：
(1)該局於94年6月起函請土地所有人(管理人)清除。
(2)該筆土地已核撥臺中市政府作為公園用地，已於95.12.31前清除完妥。
8.因應東海大學陳情台中工業區排放臭味案件：
(1)派專人進駐東大校園。
(2)總計接獲陳情57件次。
(3)針對有違法情事廠商進行告發處分，共處分10件次，已全部改善完成。
(4)邀集專家學者進行現勘輔導作業，已完成12場次，共23家次之現勘作業，並持續追蹤改善情形。
(5)95.9.27召開「東海大學校區周圍臭味問題因應對策研商會」。
(6)95.10.24召開「工業區污染防制業務協商會議」。

	新竹縣

環保局
	1.採用綠化、植被、稻草等多樣式改善裸露地表。

2.完成設置頭前溪生態公園，辛勞得力；且頭前溪生態公園先前植被受福壽螺侵襲之狀況已大幅改善，顯示環保局操作維護策略得宜。

3.河川巡守結合當地社區、教師及釣魚協會成員，深化河川巡守之生態紀錄，發展成為具有水環境監測、生態調查及保育功能之組織。

4.主動辦理轄區土壤及地下水污染監測及調查查證工作，完成飛利浦污染場址改善。

5.辦理「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宣導教育計畫」成果良好，公廁列管及髒亂點清除工作積極，定期清理海岸。

6.積極配合本署處理環保通報事件，並迅即妥處。對於非法轉運傾倒廢棄物、非法租用土地堆置廢棄物等污染環境案件查處積極。

7.積極配合本署辦理95年河川流域重點督察計畫之畜牧業稽查、頭前溪沿岸砂石場、福興溪銅污染加強稽查管制計畫、陸空聯合稽查計畫及路邊車輛攔檢專案，對遏止移動、固定污染源取締成效良好。

8.節能計畫輔導暨非列節管之鍋爐清查，計輔導108家工廠，6家廠商因而節能減少污染物排放量；3家廠商則提升空污防制設備。

9.露天燃燒地主調查及志工簽署，計列管72位地主，有53位地主簽署切結不任意露天燃燒，對防制污染有成效。

	台中縣

環保局
	1.公告數項地方自治標準、規範或執行要點，落實地方自治之精神。

2.配合都會區移動污染源排放空氣污染物減量行動計畫，率先研訂補助辦法，補助購置液化石油氣車及設置加氣站，勘為全國楷模。

3.空氣污染相關管制作業均與台中市聯合作業與資源共生。

4.與台中市合作分享資源，推動紙錢燃燒集中於淨爐後之焚化爐。

5.建立「台中縣河川工程環保施工規範」自治法規。

6.巡守隊義工人數眾多，組織健全。積極推動河面（岸）垃圾清除工作，有助於河川清潔之保持。

7.積極追查污染行為人(如豐興鋼鐵、翔宇電鍍)，並對民眾土水陳情案件積極處理。

8.主動召開宣導會，針對管理辦法及農地污染予以處理。

9.配合本署督導事業廢棄物焚化爐辦理灰渣重測。

10.垃圾焚化廠配合研提禽流感廢棄物應變處理作業程序。

11.訂定稽查取締疏縱犬隻便溺行為標準作業流程，針對遛狗大便未清除者確實達到良好遏阻效果。辦理列管公廁執行全面性查核。各鄉鎮市環境整潔，交通要道豐原圓環北路、圓環東路、中正路、向陽路、豐勢路等，兩側及中央分隔島清潔維護優良。電線桿整潔，未發現張貼違規廣告情事。
12.臺中縣環境保護局為有效提昇以空氣污染防制基金所委辦之空氣污染防制計畫執行績效，依據95年函頒「臺中縣環境保護局空氣污染防制業務委辦計畫考核作業要點」辦理委辦計畫各項考核作業，95年4月至12月第一階段督導考核成績已完成評定。
13.推動環保義工制度良好，全縣256隊，清淨社區、認養道路、公園，頗獲好評。

14.訂定「臺中縣環境保護局環境影響評估作業輔導計畫」以輔導業者於進行開發計畫之環境影響評估作業期間，能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其相關子法之規定，並縮短作業期程。

15.95.6.26修正公告『堆置場應整場採BACT防制規範』，共查獲3家不符規定，依法告發。
16.95.9~95.12創全省先例，增加簡政便民電子郵件通知定檢服務，開放機車定檢系統首頁之定檢站權限，目前掌握全縣約1,110件電子郵件。
17.95.3.15~95.12執行加油站氣油比檢測及不強迫加油作業：
(1)執行加油站巡查及稽查檢測。
(2)促請中油公司將油氣回收設備維護工作委外辦理。
(3)持續對民眾宣導不強迫加油觀念。
18.(1)修正公告「臺中縣電力設施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臺中縣公私場所申請固定空氣污染源許可證其防制措施應符合指定之事項」。(2)推動臺中縣河川工程環境保護施工規範。(3)辦理該縣雙燃料小客車及液化石油氣加氣站推廣工作。(4)辦理跨縣市合作紙錢集中燃燒作業。

	南投縣政府

環保局
	1.能掌握污染成因與排放量關係，且自願減量協談已具成效，污染改善有實質成果。

2.辦理民眾檢舉烏賊車業務，執行績效良好。

3.執行機車連結監理站自動禁止換照及國道攔檢等具創意。

4.對畜牧業堆肥場之主要臭味來源進行改善，並利用該縣木材工廠之木屑與堆肥混合，以低成本、高效益之方式降低臭味逸散。

5.河川巡守教育內容完整，參與率高；牛屎崎河川巡守隊隊員於考核會場踴躍出席，除從事河川巡守外，亦擔任社區整體營造及生態解說工作，成效優良。

6.督導鄉鎮辦理積極辦理「登革熱病媒孳生源清除及宣導教育計畫」成效良好，辦理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主動積極；重視觀光景點周邊環境維護如埔里酒廠賣場內維護良好，廁所也乾淨。

7.協助本署辦理河川疏濬工程污染防制設施現場觀摩會，計有24縣市環保局觀摩，成效卓著。

8.網站提供最新空氣品質、空氣品質預報、目前紫外線及縣境各監測站空氣品質等相關連結，民眾容易取得相關資訊。

9.加強執行高速公路柴油車污染排放管制計畫，聯合中部4縣市執行非法油品採樣稽查工作，計執行目測判煙及通知到檢數計有510件，其中高速公路柴油車排煙檢驗不合格計有13件，通知至該局柴油車動力計排煙檢測站檢驗不合格數計有44件。
10.配合本署「營建工程空氣污染管制及收費管理資訊系統」，製作並列印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條碼繳費單，提供民眾至台灣銀行、郵局、便利超商(統一、全家)繳納費用。
11.透過公告明定堆置場程序需設置空氣污染防制措施之種類及規範，經由許可證申請程序進行管制土石作業可能產生之污染來源，預計管制對象包含粉粒狀物堆置場或有土石礦開採、碎解、運輸作業程序者。

	宜蘭縣政府
環保局
	1.掌握近年整體環境負荷變化，尤其對於北宜高通車後帶來之交通污染有所因應，提出共乘制之初步方案。

2.貨卡車加強覆蓋自治條例之施行，防止砂石車洩掉砂石污染路面。

3.以大河段作為整頓目標，整合所轄各機關資源及量能，除了污染整治，更將全縣河川從除污、綠美化，推進到生態治理及經營高階工作，頗具績效；冬山河富農橋測點水質有改善(RPI改善率6.8%)，且縣內河川新城溪、蘭陽溪、南澳溪等水質指標皆有大幅提升。

4.轄內河川水域清潔度佳，且各機關清理維護分工明確，清理落實，同時運用攔截網、人工打撈方式等方法，維護河面清潔度。

5.針對轄內河川污染整治目標及願景明確，組成河川污染整治推動小組，並由縣長召集，整合各部門資源執行推動鄉鎮市河川評比，重視河川污染整治程度高。

6.運用宜蘭大學環工系作為資源整合、協調聯繫及專業輔導之核心單位，結合當地巡防體系，聚會場地、人力、裝備、交通工具、工作計畫均有完妥之配置，且巡守資料統計量化完整，未來發展深具潛力，可作為其他巡守隊發展之參考模式。

7.結合海巡、岸巡、民間相關單位，建立積極緊密之夥伴關係，共同維護海域環境品質。另拍攝海洋生態保育、污染防治之紀錄片、宣導影片，提升民眾海洋污染保護之知識及意識。

8.補助公所設置公有廣告欄，有效減少違規廣告產生；將清淨家園全民運動計畫列入宜蘭縣內各級機關、公所辦公室及各級學校校園之環保考評項目，促使轄內政府機關及學校主管重視清淨家園工作；訂定「環境清潔維護自治條例」、「家戶綠美化競賽」、「成立遛狗不留便取締小組」等創新作法，讓環境清潔維護更盡善盡美。
9.於該縣採礦開發案件環評審查階段，要求開發單位承諾將其運輸道路鋪設柏油或水泥路面，以杜絕道路晴天揚塵及雨天泥濘之污染問題。目前本縣宜蘭大理石礦及桔園瓷土礦已依環評承諾事項將其運輸道路鋪設成柏油路面，本局並於執行監督作業時要求開發單位發現路面破損時立即修補，其污染防制效果顯著，人民陳情案件明顯減少。

10.該局檢驗室已取得全國認證基金會（TAF）有關ISO/IEC 17025之實驗室認證。整體而言，檢驗室的檢測管理與品保品管運作，尚屬正常良好，且檢測數據紀錄亦大致具有追溯性。

11.95.12.24「吉尼號」水泥貨輪擱淺蘇澳港南邊海域油洩漏污染事件，經環保局會同 相關單位緊急處理，處置得宜，污染未擴大。
12.執行跨縣市垃圾處理區域合作，開放五結鄉利澤焚化廠處理花蓮縣縣北區各鄉鎮之廢棄物，每日150公噸，成效良好。

13.於台北縣及該縣交界處設置運輸車輛稽查站，防止境外廢棄物任意流竄，成果斐然。

14.與臺灣宜蘭監獄合作進行廢棄家具再利用之計畫，由監獄木工班負責廢棄木製家具之修繕作業，修繕之後成品於適當場合進行販售，獨具創新。

15.為避免土地定著物之管理者未善定管理之責，遭張貼或噴漆廣告，該縣訂定自治條例，要求土地定著物之管理者，善盡管理之責，成效良好。

	花蓮縣
環保局
	1.完成全國第一條15公里適合騎乘電動自行車道，並與觀光旅遊結合。

2.噪音管制執行績效卓著。

3.美崙溪嘉里二號橋及美崙溪嘉新村橋之河川污染程度指標(RPI)，改善率分別為21.3%及14.3%；另秀姑巒溪、花蓮溪、吉安溪、美崙溪、立霧溪、和平溪之河川水質指標(WQI)均較94年提昇，水質改善成效良好。

4.積極執行河川巡守訓練計畫，有全縣性組織，並且積極宣導培訓、組織活動，污染舉發，運作情形、通報成果優良，推薦本署獎勵6件。

5.有效整合海洋污染防治應變相關人員，並積極舉辦養成相關專業人員的訓練。

6.率先簽訂垃圾跨區處理之行政契約並積極推動專案垃圾處理業務。

7.積極配合「垃圾處理區域合作」工作，提供宜蘭縣利澤垃圾焚化廠長期、穩定之垃圾。

8.花蓮縣內路燈桿廣告清除佳，多處彩繪圍籬，活潑生動且維護良好，鮮麗而乾淨；七星潭風景區海岸沙灘、公廁維護良好，整個風景區設施及動線規劃安排均良好，遊客眾多，為花蓮縣區新設之遊憩地區；督導鄉鎮市配合推動環境清潔維護工作成效良好。

9.設計多樣性環保宣導品，吸引民眾目光，提昇宣導效果。

10.富豐海運股份有限公司之金瀧號貨輪因龍王颱風斷纜94年10月3日漂流擱淺於吉安鄉附近海岸斷裂漏油污染事件，迅即成立花蓮海洋污染緊急處理應變中心搶救並配合本署緊急應變得宜，併速依海洋污染防治法第32條裁處罰鍰新台幣100萬元及派駐現場持續督導至95年1月31日完成解體，處理適切且未引起後續抗爭。
11.瑞穗鄉瑞美村張德枝養豬場遭惡意投下劇毒農藥-福瑞松致中大型之豬隻死亡(728頭中有347頭斃)案，迅速配合檢警農政衛生單位應變稽查檢測緊急處置，對斃死豬掩埋區將持續追蹤管制污染情形。
12.95.09.12~18.配合本署執行24小時歷時1週之駐廠稽查，並持續加強抽復查，針對中華紙漿股份有限公司屢被陳情之污染管制積極有效。
13.配合本署及協助宜蘭縣解決利澤焚化廠垃圾保證量不足與花縣北區五鄉市之垃圾掩埋場即將飽和等紓困問題，順利積極有效。
14.配合本署協調宜蘭縣及台東縣等環保局於兩縣交界處雙向設站，同步加強執行柴油車排煙及油品聯合稽查攔檢，主動積極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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